
读完石首作家唐征祥的短篇小说《玉池》，我仿佛被
卷入了一场历史的风暴，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共同经历着
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到了他们性格的复杂与心理的微妙
变化。

《玉池》是一部深入挖掘人物性格与心理变化的佳作。
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

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光辉。赵南文夫妇是故
事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性格坚韧而深沉。在战乱频仍的
年代，他们坚守着赵家酒坊，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传
承那份对酿酒的热爱与执着。赵南文在玉田寺拾得玉石
的那一刻，他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期待，仿佛看到了家族未
来的光明，而妻子则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默默支持
着丈夫，共同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赵玉儿作为他们的女儿，其性格与心理变化更是小说
中的一大看点。

她从小在糟房中长大，对酿酒技艺有着天生的敏感与
热爱。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
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她渴望自由与爱情，却又不得
不面对家族的责任与期待。在与关兴的爱情中，她经历了
从羞涩到坚定、从迷茫到清晰的心理转变。她的爱情之路

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但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内心，最终赢
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关兴则是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
角色。他性格豪爽、正直善良，与玉儿一见钟情。但是，他
的身份与地位却成为了他们爱情的阻碍。他在面对家族
的压力与社会的偏见时，展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和勇气。他
愿意为了爱情而付出一切，甚至不惜与家族决裂。这种对
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让人深感敬佩。

除了主要人物外，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各具特色，他
们的性格与心理变化都为故事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比如
赵家的酿酒师傅们，他们忠诚于赵家酒坊，对酿酒技艺有
着深厚的造诣。他们在面对困境时，始终保持着乐观与团
结，成为了赵家酒坊的中坚力量。在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和
心理变化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
细腻描绘。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
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的行为与
选择。同时，小说也通过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变化，展现了
历史的无情与人生的无奈。

在乱世之中，人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还
要面对内心的挣扎与矛盾。然而，正是这种挣扎与矛盾，
使得人物更加真实、立体，也让读者更加能够感受到历史

的厚重与人性的复杂。
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也十分出

色。作者通过对石首市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描绘，展
现了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世界。玉田寺、八仙洞、龙盖山等
地方，不仅为故事提供了背景，更为读者带来了无尽的遐
想与想象。

此外，小说中的情节安排也十分巧妙。作者通过赵
家酒坊的兴衰、玉儿的成长与爱情等线索，将故事串联起
来，使得整个小说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同时，小说
中也融入了许多历史元素，使得故事更加具有历史感和
厚重感。

这部小说不仅让我了解了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和文
化氛围，更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在乱世之
中，人们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追求幸福，这种精神值得人
们学习和传承。同时，小说也试图告诉读者，无论身处何
种环境，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用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这些对当下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具有
极强的现实意义。正如赵玉儿一样，她在酿酒的过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积极向
上的榜样。

王国维《人间词话》堪称中国古代词学
研究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以独特的视角
和深邃的洞察力,对中国古代词学的发展
脉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与分析。

王国维博学多才,文采飞扬。在《人间
词话》中,他以精湛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艺
术洞见,全方位地阐述了词学的种种奥秘:
词学的发展轨迹、词人的创作风格、词作的
内蕴等,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崭新的理解和欣
赏古代词学的视角。

其中,王国维提出的“词以境界为最
上”的观点堪称经典。他认为,词的创作应
当追求超越现实、超越物质的境界,通过言
语的艺术表达抒发出超越现实的情怀和思
想。这一独到见解对于后世词学研究的理
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探索词学奥
秘的重要理论基石。它犹如一把钥匙，打
开了通往词学繁荣的大门，让后世研究者
得以深入挖掘词的内涵、形式和美学价值。

古人云：“词为心声，歌为言志。”在我

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中，词作为一种独特的
艺术形式，一直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而这
一独到见解，正是对词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的深刻诠释。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
以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慨为背景，表达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正
是这种独特的情感表达，让他的词作具有
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一独到见解还推动了词学与其他学
科的交叉研究。例如，词学与历史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结合，让我们可以从多
角度、全方位地解读词作家的创作背景、心
理状态以及作品内涵。这样一来，词学研
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拓展到了更
为广阔的学术领域。

然而,《人间词话》也存在一些值得商
榷之处。王国维过于强调词的境界感和个
人情怀,相对忽视了词作的技巧和形式,以
及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这可能会导致
部分词作在艺术表达上的不完美，甚至影

响其整体的文学品位。因为在文学创作过
程中，艺术表达和文学品位是相辅相成的，
一旦其中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势必会对另
一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诗词歌赋等
形式的文学作品，作者都非常注重艺术表
达和文学品位的结合。如唐代诗人白居易
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通过描绘自然景色
与离情别绪的交织，展现了作者高超的艺
术表达和深厚的文学品位。然而，如果在
这首诗中，白居易未能准确把握词句的韵
味或者情感的抒发，那么整首诗的艺术价
值和文学品位必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要想同时达到艺
术表达和文学品位的完美结合，作者需要
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观念，努
力提升自己的创作技巧。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部分词作在艺术表达上的不完美，确
保整体的文学品位得以保持。在这个过程
中，作者还需要广泛涉猎各类文学作品，吸

收前人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素
材库，为自己的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

总的来说,《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卓
越价值的词学巨著。它以独具慧眼的视角
和深邃的理论洞见,为我们认知和欣赏中
国古代词学开启了新的通道。虽然这部著
作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但它仍然是研习
古代词学的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对于我
们来说，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既要充
分认识到它的价值，也要学会审视其局限，
从而在研究古代词学时能够做到兼收并
蓄，全面把握。

名名家有约

读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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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献给消逝时空的喟叹
——读张执浩《咏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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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厚重的《咏春调》捧在手里，经过五天的阅读，不
急不缓，没有放过一首诗，完全沉浸式体验了一次诗歌带
来的漫游，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回归过去的时空追溯。
这本诗集是我今年的必读书目，也算是终结了我以前对张
执浩诗歌的碎片化阅读，而得到的一次集束式品赏。作者
以时间为顺序，将诗歌分成了六辑，读过之后可以归纳为

“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乡村生活”“现实日常”等几大主
题。这些主题没有宏大的叙事，有的是让人触动的小细
节、小场景、小故事。每首诗短小精悍而闪耀着光芒，像高

原上的野花织就的春色令人炫目。
逝去生活的精细再现，无不体现着作者感受的敏锐。

然而，仅仅有敏锐是不够的。能将几十年前的细节场景还
原，还体现着作者对过去生活的情感之刻骨。翻开诗集，
前三首诗歌《滚铁环》《一杆秤》《阳光真好》拉开了作者童
年生活的序曲。作为同年代的人，我是如此偏爱它们所呈
现的画面：谁没有把铁环滚出冒火花的经历呢？谁没有在
屠夫的铁钩上称自己的时刻呢？谁没有和母亲拧洗床单
的场景呢？同样作为写作者，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写这
些。它们永远被我尘封了起来，是张执浩这些诗歌，让记
忆重现，让我又回到了过往，它们具有着黑白照片的魅
力。当我读到《烟花表演》中描写燃烧柞木树梢并进行敲
打以及《深喉》中爬树看雏鸟时，一种强烈的共鸣充溢心
中，它们带着独特的气息和节奏震动着我的神经，这分明
就是在写我的过往，仿佛作者窥视过我的生活。当然，不
一定要同年人才能引起共鸣，我相信像《黄山松》《慢动作》
这样的诗歌，也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张执浩的诗是
动态的，有一种行走的国画般的素淡，但绝没有油画般的
浓烈。

零度叙事所带来的情感抑制与阅读后情感爆裂，在
《咏春调》中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张执浩式”诗歌的一
种。零度叙事不是一个新鲜的词，这种写法的作家作品，
我们可以从鲁迅的《孔乙己》和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等小
说中领略它的美学价值。张执浩的诗歌，也一样能带给我
们零度叙事的震撼。比如《夕光里的抒情诗》《外婆的路》
等，并没有常见的抒情，只有不动声色地平静叙事。读一
读《给张德清迁坟》这首诗，作者写了“我”在哥哥的带领
下，去给爷爷迁坟，哥哥随便在爷爷的旧土堆坟前铲起一
锹土就走了：“……那是一个盛夏的正午，诡异的/旷野里
不见另外一个人影/我跟着哥哥来到另外一块花生地头/
把一锹老土倒进了另外一堆新土中。”整首诗歌没有评判
性的语言，有的只是冷静甚至是冷漠的行文，这从题目也

可以看出来，作者没有说是“给爷爷迁坟”，而是“给张德清
迁坟”，这种叙事所达到的效果，是否让人领略到了亲情的
流失，或者说生命的存在意义？读者在这里肯定会有思索
的余地。

语言的直接爽快与一气呵成，是我读《咏春调》又一个
明显的感受。读完整本书，我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每一首
诗都没有分节的现象，不知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相信
这是作者一种坚持自我特色的一种表现。虽然一首诗不
分节不值得说什么，但在张执浩这种大批量的坚持下，肯
定是有他的习惯或用意。比如在《信条》这首诗中，作者虽
然分了五个部分在写，类似于组诗或小长诗，但每组仍然
保持不分节的现象，读来仍然是一气呵成的感觉。说到语
言表达方式，张执浩的诗歌无疑是口语化的，简洁、明快。
在他的诗中找不到珠光宝气的词语，也读不到五彩缤纷的
句子，更没有口语诗那种千篇一律的节奏与分行方式，他
的口语化是个性化的表达。比如《蝌蚪上岸的时候》：“蝌
蚪上岸以后就变成了青蛙/四周蛙声一片但我仍然/蹲在
池边数蝌蚪/昨天有 21/条今天还剩下 7 条/下午三点半我
们就放了学/起初是一群人在田埂上挤着走/后来一条路
上就剩下了我一个/我独自蹲在水池边/太阳还没有落山/
池水在慢慢变暗/草丛中的蛙鸣震耳欲聋/我不知道现在
回去/家里还剩下什么”，这样的语言，可以让读者追着走，
体现的正是他“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创作理念。

《咏春调》里的每一首诗，是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品读
的，也就是说每一首诗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在性，它带给我
们的是一种非常规化的阅读体验，这也将张执浩的诗与其
他人的诗区别开来。《咏春调》是一个多么明媚的词，它也
是《咏春调》集子中的一首诗，可以说定下了整部集子的基
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调”？也
许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读出了日常生活的美好，
读出了内心的丰富与多情，更多的是读出了一声对消逝时
空的喟叹。

阅读是什么？阅读是在“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愉
中，仍然能够“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警醒。阅读是经历“醉
卧沙场君莫笑”的豪情，还能拥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冷
静思考。

阅读是什么？阅读是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的友谊中，学会珍惜和感恩。阅读是看到“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的忧伤，但也能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
销愁愁更愁”的无助。阅读是在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后，
还能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阅读是什么？阅读是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
即文章”的体悟中，不断深化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阅读
是在遭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挫折后，
仍然相信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从头再来。阅读是在面对
人生起起落落时，能够坦然接受，并且不断吸取经验教
训，向前看齐。

阅读是什么？阅读是在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
惑时，还在苦思冥想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从容。阅
读是遇到“行到水穷处”的窘境，却又拥有“坐看云起时”
的淡然。阅读是在避开车马喧嚣后，还可以在心中种菊；
是在面对不如意时，还可以戒掉抱怨，学会自愈。

阅读的力量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困境。
当我们走到“行到水穷处”的境地时，阅读让我们学会放
下焦虑，拥有“坐看云起时”的淡然心境。这种心境让我
们在困顿中找到出路，从而在心灵深处修篱种菊，为自己
的精神家园增添一份美好。

阅读是一种追求知识、启示和内心平静的方式。它
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坦然。
阅读如同在迷雾中寻找光明，即便遇到“山重水复疑无
路”的困惑，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从容，坚信“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希望就在前方。在车马喧嚣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
感到浮躁和疲惫，而阅读则是一种避开车马喧嚣的方法，
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能学会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旅行，让我们在文字的海洋中遨
游，感受生活的多彩与丰富；阅读，是一种智慧的积累，让
我们在知识的宝库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和
能力。阅读，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从容、坚定和
自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阅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盏
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阅读，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让
我们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找到栖息之所。阅读，让我们
在成长的道路上，学会了思考、感悟和珍惜。

文文学评论 人物性格的挖掘和心理变化
——浅谈唐征祥短篇小说《玉池》

□ 潘世雄

《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中，作者以深情的笔触，写了童年和母亲
的故事，写了和妻子的相濡以沫，写了任
职期间的经历和感受。其中最让我感动
的，是陈行甲母亲从外至内的干净，仿佛
一尘不染，香渗骨髓的存在。

母亲的干净体现在物品的整洁上，母
亲从不让家里有凌乱之感。几代人用过的
黑黝黝的厨房，在母亲的擦拭下焕然一新；
柴草堆放得整整齐齐；简陋的饭菜盛放在
土碗里，整齐有序。记得有一次，小行甲满
身尘土欲进屋内，被母亲呵斥阻止。在她
看来，即使打了补丁的衣服，也应该穿得干
干净净。这不只是对外表干净的要求，更

是内心纯洁与坚韧的流露。母亲的生活信
条中，外在的整洁有着不可替代的体面和
尊严。

母亲的干净，体现在生活的仪式感之
中，在漫长的岁月里，习惯成了自然。每当
有亲戚来访，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做点好吃
的，且不忘为逝去的亲人留一份。用餐时，
家中的长辈未上桌，孩子便静静地等待着，
用相互夹菜表达关心，饭后向大人告别。
这是家教的一种体现。每逢春节团圆饭，
家人围坐，分享着过去这一年的喜悦，和对
新年的希望时，母亲总是给予赞扬。干净
是明亮的气质，纯粹的家风，母亲用仪式
感，使每个苦涩的日子充满温馨和希望，简

而不陋，平而不凡，爱而不俗。
母亲的干净，还体现在对弱者的施予

和悲悯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帮助，还是精神
上的支持，都毫不吝啬。邻居潘伯家陷入
困境，七个孩子轮流来陈家借盐，不曾还
过。小行甲不解地询问缘由，母亲生气地
拉下脸解释：“我们不借，他便无处可借
了。谁都有难的时候，人不到活不下去的
时候，怎会有借不还？”王伯娘深夜带着泪
水到陈家求救，因为三女子没有嫁衣而焦
虑，小行甲见母亲边流泪边叹气，翻出压在
箱底上的暗红格子衣服，毫不犹豫的送给
了王伯娘。那可是母亲平时舍不得穿的嫁
衣呀！母亲关心那些比他更穷的人，小心

翼翼地守护着他们的体面，这种内心深处
纯洁的灵魂，浸入了儿子的血肉里。

母亲用行动，诠释了干净是温良谦让，
是施舍和慈悲，这种善良的底色，使陈行甲
不忘初心，在工作中践行母亲的教诲，踏踏
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作者以笔为媒，叙述
了在母亲生病后，自己没能细心照料病情以致母亲早逝
的悔恨，以及再也无法报答母爱的无尽悲痛之情。作者
椎心泣血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位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
母亲深沉无私的爱。

书中作者母亲生病后腿脚不便，却对疾病万般抵
赖。当等她出差归来，发现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母亲竟
然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裤
带也常常忘了系。作者才隐约地意识到，母亲已经到了
人生的最后阶段，可是还是硬起心肠告诉母亲：“妈，您怎
么这样走路，好好走。”母亲用各种理由抵赖着病情的恶
化。但她不忍戳穿母亲的谎言，因为她明白，在母亲的抵
赖里，含着隐隐的歉疚。母亲实在不忍看到作者一个人
在这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独自跋涉。

手术对于八十高龄的母亲来说风险极高，面对生命
中即将迎来的巨大悲伤，母亲继续隐忍着。决定手术后，
母亲突然郑重地对作者说：“咱们俩坐一会儿。”作者试图
先声夺人地说些使母亲开心的话，可是母亲却对这些丝
毫不感兴趣，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
点。”当“我”趴在母亲膝头大哭时，母亲一动不动地坐着，
一向爱掉眼泪的母亲，这时却一滴眼泪也没有，静默地任
我大放悲声。母亲这要走的人，反而能捂着这颗痛而至
裂的心，对这强大的悲伤抵赖，让母亲的爱变得如此绵
韧，深刻。

母亲年迈力衰，女儿无法时刻陪伴左右，年迈的母亲
对付孤独的方式便只剩抵赖了。一九九一年，作者到黑
龙江采访，母亲无比想念她，听小阿姨说母亲不断念叨：

“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可是当“我”在大庆给母
亲打电话问候她时，她却说：“没事，挺好的。”母亲没有女
儿的陪伴怎能不孤独呢？与其说母亲不怕孤独，倒不如
说母亲对这孤独万般抵赖罢了，为着女儿的前程，母亲总
是可以牺牲全部的。

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
人生最大的伤痛，莫过于母亲不在，恩情难报，就像作者
所说：“纵使我写尽所有文字，也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
母爱啊。”

公公是农民，今年78岁。他少年时因家贫只读了小
学，但血液里奔腾着对知识的渴望。“书包翻身”是他最朴
素的理念，所以成家后他辛苦劳作供儿女读书，以弥补自
身文化不足的遗憾。

公公性子喜静，是乡广播站的忠实听众，工余时间听
新闻听评书是他最快乐的事。公公在队里做会计时一见
到旧报纸，就当宝贝揣回家，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儿女。
儿女们把闲置的语文课本和学生字典留在家里，他就靠
字典对着书本逐字逐句地认，渐渐地不用字典也能完整
读懂一篇文章。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公公到县城守门房，负责接收和
分发报刊。自那时起，阅读就成了公公的日常功课，他最喜
欢《人民日报》《中国剪报》《南方周末》《读者》《故事会》。

四年后，因为年龄关系离开传达室回了家。家、菜
场、小区门口的书报亭三点一线，公公的活动痕迹稳定，每
天下午是他雷打不动的阅读时间。这个时期的公公有了边
阅读边做批注的习惯，有时还会在台历本上做些摘录。

老家的新农村集聚房建好后，公公婆婆又做回了村
民。公公依然喜欢纸质阅读，二楼有供公公阅读专用的
阳光房，书桌靠窗，堆满了报纸，报纸上面压着公公的老
花镜和孩子们贴心送来的放大镜三楼有我的大书房，收
着千余册书，周末回乡下，我总会去检阅一下自己的收
藏，时常发现最外侧的书架陈列的书本顺序是乱的，还明
显插着几本外来者，不用猜也明白，公公又来换过书了。

公公读书的范围挺宽泛，历史类和乡土类的作品是
最爱，还有厚厚的人物传记，某日回去，见他正捧着厚厚
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啃着，边上《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排
队，问他看得累么，他只朝我神秘地一笑，又举着放大镜
扫描去了。

公公同乡的大作家又出了新书，知道我与作家熟悉，
特地关照我，记得去讨一本来给他看。

村里的礼堂书屋建好后，公公时不时地去转转，借上
几本回来，借得多了，到年底，村里就评了他一个“星级读
者”，公公很开心，去书屋借书的频率就更高了。

王国维词学的现代启示
□ 姚 锦

一尘不染香到骨
□ 黄淑静


